
全南县金竹水库工程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
批前公示 

根据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规划用地“多审合一、

多证合一”改革的实施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局受理了全南

县金竹水库工程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的申请。现将有关情况

予以公示（详见附件），公示期为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

年 4 月 10 日（7 个工作日）。 

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项目用地预审与

选址情况有异议，可以提出书面意见。单位意见须加盖公章，

个人意见须署明真实姓名、身份证号和联系电话。

赣州市自然资源局

2024 年 4 月 1 日 

联系地址：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 22 号 

联系人：林工，电话：0797-55532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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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全南县金竹水库工程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
公示说明 

全南县金竹水库工程项目已列入《赣州市水利局 赣州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赣州市“十四五”水安全保障规

划的通知》（赣市水利办字〔2021〕42 号）。本项目建成后可

为全南县第二水厂及下游金龙镇农田灌溉提供优质水源，提

高全流域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能力，完善全南县城市供水

安全，全面促进全南县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。项目建设符

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。

该项目位于赣州市全南县金龙镇，属Ⅳ等小（1）型工

程，水库正常蓄水位为 382.00 米，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，坝

顶高程 386.50 米，坝顶总长度 129 米、坝顶宽 5 米，最大坝

高 43.5 米，水库总库容 524 万立方米。 

项目总用地规模 42.3932 公顷，其中，水库淹没区面积

41.5387 公顷（此部分未申报），实际申请用地 0.8545 公顷，

其中农用地 0.8545公顷（林地 0.7851公顷、其他农用地 0.0694

公顷），不涉及耕地，不涉及建设用地，不涉及未利用地。

项目建设内容为：挡水建筑物、泄水建筑物、两岸护坡、管

理用房。

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，不涉及全南县范

围内自然保护区和其他自然保护地，江西省林业局已出具意

见。项目申请用地范围（枢纽工程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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淹没区部分用地位于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生态保护红线范

围内，占地面积 4.1546 公顷，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

地核心保护区外，允许有限人为活动中的第六种（即“必须

且无法避让、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供水设施建设”）

类型，全南县人民政府已出具该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

许有限人为活动的情况说明。项目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。已

按规定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结论为在做好地质灾害

防治措施的前提下，场地基本适宜本工程建设。已按规定进

行压覆矿产资源查询，查询结果为拟建区外扩 500 米范围内

无矿业权，无上表矿区，无规划区，无财政出资地勘项目。 

全南县金竹水库工程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分析专章

于 2024 年 1 月 5 日经专家论证通过，同时专家提出了深化完

善的建设性意见，已对照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该项目已通

过省自然资源厅用地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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